
李进财、承德宏雪食品集团有
限公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王月琴诉你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用其他
方式无法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
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(2021)冀 0822 民初 1248 号。原
告起诉要求:你方归还借款本金
7 万元及利息。自发出公告之
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
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(遇法
定假日顺延)在兴隆县人民法
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，逾期
依法缺席判决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杨红宝、袁自岐：
本院受理原告河北宽城农
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
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本院（2021）冀 0827 民初 685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板城人民法庭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承德市中级
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裴庆保、郭翠莲：
本院受理原告河北宽城农

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
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
本院（2021）冀 0827 民初 324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板城人民法庭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承德市中级
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振兴纸
厂、第三人韩振兴:

本院审理李建华诉唐山市
丰南区黄各庄镇振兴纸厂及第
三人韩振兴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
诉书副本、开庭传票等诉讼文
书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
日 ，即 视 为 送 达 。 本 案 定 于
2021 年 9 月 7 日上午 9 时 30 分
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
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陈家明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内丘支行诉你
信用卡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
知书、转换程序裁定书及开庭
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
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。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日上午 9
时 00 分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
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
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内邱县人民法院

河北吉顺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
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李双龙诉你单位
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等劳动争议
一案，经本委通知，你单位无故
缺席，本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
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复劳人仲
案【2020】37 号仲裁裁决书，自
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
为送达（本委地址：邯郸市复兴
区建设北大街 519 号，联系电
话：0310-3148285）。如不服本
裁决，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
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
讼，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特此公告
邯郸市复兴区劳动人事争

议调解仲裁委员会

本院受理的中国邮储银行
石家庄市裕华东路支行与吕世
顺贷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庄
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 年
7 月 22 日上午 10 时至 2021 年 7
月 23 日上午 10 时止，在石家庄
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司法拍
卖平台拍卖被执行人吕世顺名
下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安民胡
同 21 号 1-1-201 号房产。详见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在京
东网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
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购买权或
其他合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
发布之日起 7 日内向我院书面
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
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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